
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辦法依消防設備人員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九條

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　二　條　　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並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

經驗者，得檢具下列文件，向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

事務所、公司、有限合夥、商業、其他專業機構、工程

技術顧問公司或場所（以下簡稱執業機構）所在地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登記及核發執業執照，

始得執行業務：

一、申請書。

二、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正本及影本。

三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四、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。

五、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方式執業者，檢具

事務所得作為辦公室使用之證明文件影本；依

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方式執業者

檢具公司、有限合夥、商業、其他專業機構或

場所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；依本法第七條第一

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方式執業者，應另檢具受聘

證明文件。

六、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證明文件正本。

七、繳納執照費證明文件正本。

申請案不符合規定，依其情形能補正者，直轄市、

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；不能補正、屆期未

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應駁回其申請，並發還前項第二

款至第七款文件。

申請案符合規定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

予以登記及核發執業執照，並發還第一項第二款證書正

本。

第　三　條　　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，應登記事項如下：

一、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

二、出生年月日。

三、執業機構名稱及地址。

四、消防設備人員類別及證書字號。

五、執業範圍。

六、執業執照字號與其核發年月日及有效期間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本法第十二條第四項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、

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人內所屬消防設備人員自行辦理該

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、監造、測試或檢修者，得依

其領有之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執行業務，免依第二條第一

項規定申請登記及核發執業執照。

第　五　條　　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消防實務經驗，指下列情

形之一：

一、曾於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務所、公司、

有限合夥、商業、其他專業機構、工程技術顧

問公司實際參與消防安全設備技術或工程執行



工作。

二、曾於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

構及公法人實際參與消防安全設備技術或工程

執行工作。

三、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或

講師，並講授消防安全設備技術或工程學科二

門主科。

四、曾於各級消防機關從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

竣工查驗或安全檢查工作。

前項各款消防實務經驗年資得合併累計。

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實際參與消防安全設備

技術或工程執行工作，依其消防設備人員類別及執行業

務範圍，應在消防設備師、消防設備士或其他具適當指

導資格人員指導下為之；未經消防設備師、消防設備士

或其他具適當指導資格人員指導之實務經驗，不予採計。

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應

為專任之工作年資。消防設備師之消防實務經驗，應包

括一年以上實際參與消防安全設備設計、監造實務之經

驗。

第　六　條　　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消防實務經驗證明文件，

指下列文件之一：

一、事務所、公司、有限合夥、商業、其他專業機

構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等執業機構之登記證明



文件及曾任職職務之服務證明書。

二、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及

公法人出具曾任職職務之服務證明書。

三、教育部審查合格之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或

講師之證書及專科以上學校之講授消防安全設

備技術或工程學科二門主科證明書。

四、各級消防機關註記從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

竣工查驗或安全檢查工作之公文。

前項第一款服務證明書，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

證。

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服務證明書，應詳載參與案

件起迄時間及具體從事工作項目等相關資訊。

第一項各款消防實務經驗屬國內服務年資者，應檢

具與所列服務期間相符之勞工保險紀錄影本；未參加勞

工保險者，應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紀錄等相關佐證文件。

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服務證明書係於國外製作者，

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

權機構（以下簡稱駐外館處）驗證；於大陸地區或香港、

澳門製作者，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

團體驗證。

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服務證明書為外文者，應檢

具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。

第　七　條　　本法施行前，已領有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



之消防設備人員，申請登記及核發執業執照時，免檢具

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證明文

件。

消防設備士於本法施行後取得消防設備師證書，依

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及核發執業執照者，準用第

五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。

第　八　條　　消防設備人員應於原執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

月內，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業

執照：

一、申請書。

二、原執業執照正本。

三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四、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。

五、積分三百分以上之專業訓練或與專業訓練相當

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六、繳納執照費證明文件正本。

前項第五款專業訓練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，

以原執業執照有效期間之始日至申請日間取得者為限；

證明文件得以登載於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之專業訓練或

與專業訓練相當資料替代之。

申請案不符合規定，依其情形能補正者，原登記主

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；不能補正、屆期未補正或補正

不完全者，應駁回其申請，並發還第一項第二款原執業



執照正本。

申請案符合規定者，原登記主管機關應註銷原執業

執照並換發執業執照；換發執業執照之字號應與原執業

執照相同，並自原執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，重

新計算有效期間。

消防設備人員原執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，未申請

換發執業執照，不得再執行業務；逾原執業執照有效期

間始申請換發執業執照，除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

款、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，並應檢具申請日前六年內取

得之專業訓練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。經審查符

合規定者，以核發日為基準日重新計算換發之執業執照

有效期間。

第　九　條　　執業執照滅失或遺失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繳納執

照費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補發。

執業執照毀損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繳納執照費，

連同原執業執照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換發。

依前二項規定補發或換發之執業執照，其有效期間

至原執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日止。

第　十　條　　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

更，指下列情形之一：

一、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登記事項之變更。

二、於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內變更執業機構。

消防設備人員應於前項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之次



日起三十日內，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報請

變更登記：

一、申請書。

二、原執業執照正本。

三、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之證明文件。

四、須換發執業執照時，繳納執照費證明文件正

本。

 前項登記事項變更經審查不符規定，依其情形能補

正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；不

能補正、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應駁回其申請，

並發還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 消防設備人員於其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至其他直轄

市或縣（市），應檢具申請書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報請

核轉遷移或異動登記。原登記主管機關受理申請，應核

轉遷移或異動後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
受理核轉遷移或異動登記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應依原登記主管機關核轉之書件審查，通知申請人

繳納執照費。經審查符合規定，應即核發與原執業執照

有效期間相同之執業執照，通知原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原

執業執照，並副知申請人原加入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

防設備士公會。

執業機構遷入地或消防設備人員新任職執業機構所

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前項之核轉後，發



現申請文件不齊全者，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；不能補

正、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應駁回其申請，並發

還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。

第 十二 條　   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或歇業者，應檢具申請

書、執業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報請依本法第九條第一

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備查或廢止執業執照。

 消防設備人員復業後，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向原登記主管機

關報請備查，原登記主管機關並應發還執業執照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 消防設備人員受撤銷、廢止執業執照或停止執行業

務之處分者，應於處分送達次日起十五日內，將執業

執照繳交原登記主管機關註銷或收存。逾期未繳交者，

由原登記主管機關公告註銷，並通知其所屬公會；消

防設備人員為受聘執行業務者，原登記主管機關應通

知其所屬之執業機構。

第 十四 條　   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由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或技術士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、監

造、測試、檢修者，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。

第 十五 條　　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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